
安徽涉外经济职业学院报销流程 
一、系部经费报销 

 

 

 

 

  

  

 

 

 

  

 

操作细则：各系部在财务处设立独立账户，单独核算。目前经费来源参照系部经费管理办理办法，超支不补，所收款项必须全额统一上交财务，严禁私设“小金

库”。经费仅用于部门开展教学及日常相关活动。当年未使用完的经费可结转下年继续使用。超过 5000元以上的费用报院长审批。 

所附清单：报销时需本系部人员填写报销单，单据后面附○1正式发票、○2系部请款报告（系主任签字）、○3涉及资产的附固定资产入库单、○4外出学习费用后面须

附学习总结或延长服务期协议。 

 

二、日常费用报销 

 

 

 

 

 

经办人 部门负责人 

审批签字 
②  5000 元≥金额≥

1000 元 

③ 特殊费用如：招待费，

加班费等 

 

财务处审核 

经办人 
部门负责人 

审批签字 

分管院长 

审批签字 
财务处审核 院长审批 出纳付款 

院长审批付款 

财务处审核报销支付 

分管院长 

审批签字 

① 金额≤1000 元 



操作细则：由经办人填制单据报销封面，先交给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报分管院长审批，财务处审核报销的真实性、正确性以及合理性，财务审核无误后，统一

报给院长领导审批，审批后再由财务处通知经办人到出纳处报销。 

所附清单：报销经办人需本院职工，单据后面附○1 正式发票、○2 招待费要写明招待事由并附菜单、○3 交通费票据上注明往来地及时间、○4 住宿费省内按每人每天

150 元，省外每人每天 250 元标准报销。 

 

三、基础建设费用报销 

 

 

 

 

 

 

操作细则：基建项目由基建办人员报分管院长各单位请款报告，分管院长在请款报告上批示验收意见，经组织验收后或评审计报告方可进行结算。 

所附清单：基础建设费用报销必须附○1合同、○2验收报告(决算报告) 、○3资产登记、○4正规合法票据。财务审核一律不接收乙方（外单位人员）送审，必须由本

院基建部门经办人送审。  

 

四、采购报销 

 

 

 

 

 

 

 

院长审批 出纳付款 

 

部门申请 
分管院长 

同 意 

采购部门

采购，财务

陪购 

① 低值易

耗品入库 
财务处 

审核 

 

院长审批 

付款 

 

经办人 

（项目校内经办人） 

项目负责人 

部门负责人 

分管院长 

审批签字 

 

财务处 

审 核 

分管院长 

审批 

 
② 固定资

产登记 



 

操作细则：由相关部门提出申请，经分管院长同意后，报采购部门安排采购，根据物品类别不同相关部门分别做好低值易耗品或固定资产验收入库手续，取得入

库单，并及时送交财务处审核。 

所列清单：单据后面须附○1 采购报告、○2 采购合同 、○3 仓库入库单或固定资产登记入库单、○4 正规合法票据。财务审核一律不接收乙方（卖方）送审，必须由本

院经办部门人员送审。  

 

五、日常借款或预付款 

 

 

 

 

 

 

  

 

操作细则：借款金额大于 5000 元的经办人根据相关文件提出借款申请，先交给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报院领导审批，再交财务审核借款的正确性，最后经办人到

出纳处借款或转账。属转账业务的需注明收款单位、账号、开户行。所有借款期限均为一个月，逾期将从下月工资中扣除。（特殊情况请提前去财务处说明） 

 

 

经办人 
部门主管 

审批签字 

② 金额＞5000 元 

 

院长审批签字 

财务审核 

出纳付款 

 

① 金额≤5000 元 

 分管院长 

审批签字 


